
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社会化车辆租赁报价
一、租赁服务方式及收费报价
1.自驾租赁（不含驾驶员）

燃油费、充电费、过路过桥费、泊车费、违法及责任事故产生的费用由用车单位承担，车辆日常保养费、维修费、年审费、保险、相关税金等所有费用由入围供应商承担。

	车辆类型
	规  格
	日租价格（元）
	统一综合费率折扣%

	轿车
	18万元以下
	230
	       %

（1-100）之间

	
	（18—25）万元
	300
	

	
	18万元以下 (新能源车型）
	190
	

	
	（18—25）万元 (新能源车型）
	260
	

	商务车
（越野车）
	18万元以下
	300
	

	
	（18—25）万元
	360
	

	
	18万元以下 (新能源车型）
	230
	

	
	（18—25）万元 (新能源车型）
	290
	

	日租指 24 小时以内（含 24 小时）100 公里，日租 4 小时以内（含 4 小时）60 公里为半日租，费用为日租金一半。

	超出公里数部分

计费规则
	超出公里数部分：轿车、商务车（越野车）、新能源汽车均按2 元每公里另行计费。
	       %

（1-100）之间

	车辆要求
	1.轿车：长度 4500mm及以上，轴距 2500mm及以上，座位数 4 座及以上；

2.商务车：长度 4800mm及以上，座位数 7 座及以上；

3.越野车：长度 4300mm及以上，座位数 5 座及以上；

4.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400km及以上。


2.包车租赁（含驾驶员）

1）过路过桥费、泊车费由用车单位承担，车辆日常保养费、燃油费、充电费、维修费、年审费、随车驾驶员工资劳务费、保险、相关税金等费用由入围供应商承担。

2）长途包车租赁（含驾驶员）去外地，驾驶员的住宿费用由用车单位负责解决，餐费由入围供应商承担。驾驶员住宿费由供应商给出报价，在车辆费用中一并结算，用车单位不再单独报销。

	车辆类型
	规格
	价格（元）
	统一综合费率折扣%

	
	
	半日租

（4小时包60公里）
	日租

（8小时包 100公里）
	超时费

（元/小时）
	超公里

（元/公里）
	

	轿车
	18万元以下
	260
	490
	18
	2.4
	      %

（1-100）之间

	
	（18—25）万元
	290
	560
	18
	2.8
	

	
	18万元以下 (新能源车型）
	240
	450
	18
	2.4
	

	
	（18—25）万元 (新能源车型）
	270
	510
	18
	2.8
	

	商务车

（越野车）
	18万元以下
	300
	540
	18
	2.8
	

	
	（18—25）万元
	340
	630
	18
	3.2
	

	
	18万元以下 (新能源车型）
	270
	510
	18
	2.8
	

	
	（18—25）万元 (新能源车型）
	290
	550
	18
	3.2
	

	中型客车（车长小于10-19 人）
	燃油车型
	500
	1000
	28
	4.8
	

	
	新能源车型
	350
	850
	28
	4.8
	

	大型客车
（车长大于或等于 6 米或者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20人）
	23 座以下
	590
	1100
	28
	5.8
	

	
	23－39 座
	670
	1200
	28
	5.8
	

	
	40－50 座
	770
	1300
	28
	5.8
	

	
	51 座以上
	860
	1400
	28
	5.8
	

	
	23座以下

（新能源车型）
	510
	800
	28
	5.8
	

	
	23－39座

新能源车型
	610
	900
	28
	5.8
	

	
	40－50 座

（新能源车型）
	700
	1000
	28
	5.8
	

	
	51 座以上

（新能源车型）
	790
	1100
	28
	5.8
	

	驾驶员每日住宿费用包干金额为：          元/晚。（以实际发生住宿行为结算，例如：周一出差，周三返回，实际住宿为2晚。）

	备注：1.长途包车费用=日租费*租赁天数+（行驶总公里－100 公里*租赁天数）*超公里费，长途包车指赴合肥市区外公务出行包车 2 天以上（含 2 天），长途包车不再另收超时费；

2.超时费上限为 200 元封顶；

3.一天内，单趟服务时间不超过 2 小时按分时租赁服务价格结算，分时租赁服务价格达到半日包车租赁价格按半日包车租赁结算，超 2 小时不足 4 小时按半日包车租赁结算；

4.超过8 小时且当日往返按日租计费，费用=日租费+超时费+超公里费。


3.分时租赁

以下为分时租赁服务价格上限：

	车型
	价格（元）
	统一综合费率折扣%

	
	起步价
（3 公里或 7 分钟）
	里程费

（元/公里）
	时长费

（元/分钟）
	      %

（1-100）之间

	轿车

（新能源汽车）
	18
	3.2
	0.7
	

	商务车

（新能源汽车）
	23
	3.2
	1.0
	


以上提供的车辆租赁服务价格不高于《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采购2026年度安徽省省直机关社会车辆定点租赁服务》的中标报价，否则响应无效。
4.计价说明：

1.自驾租赁或公务包车租赁实际租赁价格=各类车型自驾租赁或包车租赁价格上限*入围供应商报价费率。

例如：入围供应商报价费率为 80%，自驾租车：轿车（规格：18 万以下）租赁费=230 元/天*入围供应商报价费率=230*80%=184 元/天；包车租赁：轿车（规格：18 万元以下）租赁费=260 元/半天*入围供应商报价费率=260*80%=208 元/半天。

2.分时租赁实际租赁价格=[起步价+（里程－3）*里程费+（时长－7）*时长费]*入围供应商报价费率，里程少于 3 公里视为 3 公里，时长少于 7 分钟视为 7分钟。

例如：入围供应商报价费率为 80%，轿车（里程 5 公里，时长 6 分钟）租赁费=[18 元+（5－3）*3.2 元+（7－7）*0.7 元]*80%=24.4 元*80%=19.52 元。

二、车辆及服务要求
1. 入围供应商为用车单位配备车辆类型为：小型客车（轿车、商务车、越野车）、中型客车和大型客车等。

2. 入围供应商为用车单位提供的 23 座（含）以上大型客车，应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 入围供应商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须技术状况良好、安全性能可靠，及时、规范进行维护保养。

4. 入围供应商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家规定的必保险种及车辆年检均合法有效。

5. 入围供应商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除投保国家规定的必保险种外还应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险种。

6. 入围供应商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须配备必备的救援设备和医疗用品。

7. 入围供应商提供租赁服务须严格按照采购人制定的用车要求、行车路线完成任务，做到安全、准时、高效、周到。

8. 入围供应商须提供全天候 24 小时服务，市区范围内紧急租赁服务需求须在 30 分钟内到达用车地点。

9. 入围供应商应确保车辆在租赁期间发生故障、无法正常行驶时，能及时调换其他合规车辆保证采购人的用车需求。

10. 入围供应商须设置服务质量监督部门，配备专职服务质量监督岗位人员。接到投诉在 24 小时内联系本企业当事人员并核实情况，经核实确属本企业相关当事人员责任的，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11. 入围供应商为用车单位配备的驾驶员应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12. 入围供应商为用车单位配备的驾驶员年龄须在 60 周岁以下，须有从业的相关资质、证照齐全、身体健康、技术良好，须具有 5 年及以上驾龄，近 3 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无违法犯罪记录，举止文明、诚信守时、作风正派，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保密意识等。

13. 入围供应商须成立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对驾驶员进行岗前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教育，组织学习关于安全行驶、文明营运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专业技术等，对驾驶员的安全行驶提出明确、具体要求，确保消除事故隐患，保证用车安全。

14. 入围供应商为用车单位配备的驾驶员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15. 入围供应商须对用车单位发出的任务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外泄；严禁在所提供车辆上安装任何与驾驶无关的设备。

16. 根据工作需要，入围供应商须按用车单位要求配合做好驾驶员及相关人员政审、服务礼仪培训、保密教育等工作。

17. 入围供应商须有车辆信息管理系统，具备车辆管理等功能，能与安徽省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将租赁服务车辆和驾驶员等信息推送到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如遇变更需及时将相关信息更新至公务用车管理信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征集文件范本（服务类）息平台，不在平台的车辆和驾驶员不得提供用车服务。租赁服务车辆须安装车载北斗终端（承担保密任务除外），纳入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接受服务监督和管理。

18. 入围供应商用于服务的车辆应优先保障用车单位的租赁需求。
19. 供应商在车辆租赁同时提供的其他服务：

（内容自行填写）

三、相关资质材料
供应商应提供2026年度安徽省省直机关社会车辆定点租赁服务框架协议、公司营业执照、服务对接联系人等材料信息，可以以附件形式提供。
四、费用结算

租赁服务每月结算1次，用车单位根据入围供应商开具的正式发票和用车明细进行结算并支付费用。

五、其他事项

1. 服务期间，出现严重交通安全事故或服务态度恶劣等不良情况，用车单位有权提出终止合同。
2. 对工作中发生的争议问题，由双方协商进行。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报价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日期：
2

